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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1/2021_2022__E5_A4_96_E

4_BC_81_E8_A3_85_E4_c44_71188.htm 问：我企业是外商投资

企业，由于经营规模的扩大，新建了厂房，同时对正在使用

的旧厂房进行翻新，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房屋装修费应如何

处理呢？ 深圳市某外商投资企业 李会计 答：《外商投资企业

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二条对此类问题做了

原则性的规定，即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，因扩充、更换、

翻修和技术改造而增加价值所发生的支出，应当增加该固定

资产原价，其中，可以延长使用年限的，还应当适当延长折

旧年限，并相应调整计算折旧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

资企业房屋装修费税务处理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函〔2000

〕704号）对此问题进一步规定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发

生的房屋装修，凡房屋产权属于本企业拥有的，其投入使用

前所发生的房屋装修费，应并入房屋价格，按照税法所规定

的房屋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；房屋投资使用后所发生

的房屋装修费，可在房屋重新装修后投入使用的次月开始，

按5年平均摊销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发生的房屋装修费

，凡房屋产权不属于本企业的，可在房屋装修后投入使用的

次月开始，按5年平均摊销。因此，该外商投资企业对其新建

的厂房所发生的装修费应并入新建厂房的价格，按税规定的

折旧年限计提折旧，对已使用过的厂房进行翻修所发生的支

出可在房屋翻修后投入使用的次月开始，按5年平均摊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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